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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泰建函〔2020〕63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工
程领域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应用有关要求的

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各功能区建设主管部门，

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，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

境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，保证市场主体公平、公正、有序竞争，

现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从业人员职业

资格应用有关要求的通知》（鲁建建管函〔2020〕3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，招标人（或其

招标代理机构）在编制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时，一律不得将《国

家职业资格目录》准入类职业资格事项以外的人员职业资格作

为投标资格、评标依据或中标条件的相关条款。

二、各级招投标监管部门要加大对招标项目招标公告、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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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文件中关于项目班子职业资格人员配备的监督、抽查。发现

设置不符合要求的，立即责令整改。

三、招标人（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）对已发出招标文件尚未

开标的招标项目中关于 “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应用”设置要求进

行排查，存在问题的要立即整改。一律不得将《国家职业资格

目录》准入类职业资格事项以外的人员职业资格作为投标资格、

评标依据或中标条件的相关条款。

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 年 9 月 18 日








